参选函
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我司决定参与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公司）重整投资人的遴选，现向管理人不可撤销地承诺并确认如下：
1、 我司保证所提供的参选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2、 我司为有条件取得未名公司破产重整范围内的有关股权、资产（含部分义务和责任）和对应营业事务的控制权，理解并承诺接受遴选文件的全部条款并知晓相应的法律后果。
3、 若我司被管理人确认为重整投资人后：即按本《参选函》、招募文件与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并在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北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全面履行重整后的未名公司重整计划；若拒绝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按重整投资人招募文件的规定承担责任。
4、 我司参与未名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程序已经依照我公司之公司章程规定获得股东会或其他有权决策机构之决议通过。
5、 本参选函在新北法院终结（或终止）未名公司重整程序前持续有效。


参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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